
 

檔號:

保存年限:

教育部函

地址: 1005 1 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真 : 02- 2397- 6800 
聯絡人:林怡君

電話: 02- 7736- 6714 

受文者: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
發文日期 :中華民國 107年2 月 13 日

發文字號 :臺教高(四)字第 1070024290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 : 獎學金相關資料l份C0024290AOO_ATTCH1.pdf)

主話:函轉彰化縣政府106學年度第2學期「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」

相關資料l份(如附件) ，請惠予公告，以利學生依限提

出申請，言青查照 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依據該府107年2 月 9 日府教特字第 1070049544號函辦理 。

二、面揭獎學金相關資料，業已刊登於本部「圓夢助學網 J ( 

網址 : https: / / helpdreams. moe. edu. tw/) ，如學生有申
請需求，可提醒學生上網瀏覽。

三、貴校如對當揭獎學金有任何疑義，請逕洽該府邱小姐詢問(

電話: 04-753-1814 ) 。

正本: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
副本彰化縣政府

|電\f1lb個交紛齡己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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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申請期限至107年3月8日止，逾期不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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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:

保存年限:

函彰化縣政府

地址: 50001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:邱媚湘

電話: 04-7531814 
電子信箱: meigi i@emai 1. chcg.gov.tw 

受文者:教育部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7年2月 9 日

發文字號:府教特字第 1070049544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彰化縣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1060126修訂、申請書1062修(共2個電子檔

) C0049544AOO_ATTCH3.pdf 、 00是9544AOO_ATTC話2.doc)

主話:彰化縣、106學年度第2學期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自 107年3月

1 日至107年3月 15 日止受理申請，請患予轉知所屬高中職

以上學校依限提出申請，請鑒核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依據「彰化縣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」辦理。

二、申請資格:凡設籍本縣、滿六個月以上現為國內公私立學校

自強學生(不合教育推廣學分班、實習生、在職進修及學

分補助費之學生) ，符合本要點第二點各款資格且未領受

裝

訂

公費待遇之優秀學生始得提出申請。

三、申請文件:

(一)申請書乙份。

(二)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(正、反面影本且須具本學期註

.. 

線
..... 
ji--

..•• 
冊章) ;請以A4紙張印製。

(三)自強證明:符合本要點第二點各款資格之證胡文件(請

務必依要點所列文件提供佐證;如為學校出具書面證明

者，請依附件「學校證明書 J 格式送件)。

(四)前一學年學業成績證明書(單)乙份(請將等第成績換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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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數字)

(五)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膳本(戶籍給本須為繳交申請書前

一個月內申請者)乙份。

四、申請注意事項:

(一)本獎學金須經就讀學校提出申請，學校承辦人亦須協助

學生初審文件之正確性及齊備性，並於初審完畢後核職

章，以維申請學生之權益。

(二)各項證明文件如為影印本，請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戳章

及承辦人員職章。

裝

(三)申請書、各項證明文件不齊及填寫(核章)不全、逾期

或個別申請，皆視同資格不符，不另行通知補件。

(四)本次獎學金申請採網路填報及紙本申請併行方式辦理，

請各校承辦人初審合格後，資料彙集造冊(請依申請者

成績高低順序製作清冊，大專(院)校及系研究所請分別

造冊) ，並請學校承辦人至本獎學金專屬網頁填報申請

者資料(填報網址: https://goo. gl/d4apME) 若未完

成線上填報，視為申請程序未完成，請勿影響學生權益

種

學

。

(五)紙本申請文件請逕寄彰化縣、立社頭國民中學許主任收(

地址: 511彰化縣、社頭鄉中興路1號。 TEL: 04… 8732047 

# 180) ，信封請加註 1106學年度第2學期彰化縣、自強優

秀獎學金申請」。

五、經複審通過之學生名單，本府將另函通知就讀學校轉知;

本獎學金無論錄取與否，各項申請表件皆不退還。

六、本獎學金相關資訊，請逕至本府教育處一般公告查詢及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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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

訂

會

載(網址: http://州w.boe.chc.edu.tw/pubnews.php)

七、檢的彰化縣、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及彰化縣、自強優

秀學生獎學金申請書各乙份。

八、另請鈞部協助登錄此項訊息於國夢助學網。

縣長魏明谷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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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
中華民間 100 年 6 月 1 日函頌
中華民閻 102 年 7 月 25 日修訂
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6 日修訂
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14 日修訂
中攀民團 106 年 1 月 26 日修訂

一、 彰化縣、(以下簡稱本縣、)為獎勵本縣、就讀國內公私立學校之自強優秀學
生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 本要點所稱自強，像指有下列情形之一:

(一)依社會救助法規定，經彰化縣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核定為低收入

戶或中低收入戶者。

(二)依內政部「服兵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實施辦法」規定，經核定為

甲、乙、丙級扶助家屬。

(三)符合「彰化縣、政府辦理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實施計畫 J 第肆點第一項

第一款至第七款子女教育補助相關規定，經本府社政單位認定者。

(四)家庭遭遇變故，致生活陷於困難，經班導師認定並由學校出具書面

證明者。

三、 凡設籍本縣、滿六個月以上現為國內公私立學校自強學生，符合下列規定之

一，而未享有政府其他獎學金者:

(一)本縣、國民中小學(含縣、立高中圈中部)學生前一學期之學期平均成

績須在八十分以上(等第為甲等以上) ，且綜合表現良好。身障學

生得不採計健康與體育領域成績。

(二)高中(職)、大專(院)校學業成績平均在八十分(甲等)以土，

操性成績(或綜合表現)八十分(甲等)以上且綜合表現良好，無

記過以上之紀錄。身障學生得不採計體育成績。

(三)大專(院)校(不合公費生)研究所之碩士、博士班申請標準同第

-款。

四、 獎學金每學期發放名額如下:

(一)國民小學學生:二百二十名。

(二)國民中學學生:二百二十名(包括補校學生)。

(三) 高中(職)學生:六十名(包括專料一至三年級學生;進修學校學生)。

(四) 大專(院)校學生:六十名(包括進佛F學生;專科四年級以上學生)。

(五)研究所學生:十名。

補校、進修部學生錄取名額以不超過前項各款人數百分之二十為原則。

五、 每名獎學金金額(新臺幣計)如下:

(一)國民小學學生:五千元。

(二)國民中學學生:五千元。

(三)高中(職)學生:五千元。

(四)大專(院)校學生:八千元。

(五)研究所學生:八千元。



若各類別發給經費仍有剩餘，得勻支經費，優先增加圈中小類發給名額。

六、 本獎學金每學期發給一次，第一學期自十月一日起至十月十五日止、第二

學期自三月一日起至三月十五日止受理申請，經由學生就讀學校推薦。

七、 依本要點申請補助之案件由本府組審查小組辦理，並由本府教育處、社會

處及社會公正人士共七人組成，並以本府教育處處長為召集人。

八、 各學校推薦人數總額超過規定名額峙，以智育(學業成績)成績高低排列

錄取;國民中學以前一學期平均成績分數高低為準;高中(職)學校智育

如錄取分數相同時再以國文成績高低排列錄取;大專(院)校系、研究所

學校智育如錄取分數相同時再以德育(操行成績)高低排列錄取;上述錄

取成績均相同時，由本獎學金審查小組決定之。

九、 申請本獎學金之本縣縣、立國氏中小學(含縣、立高中國中部)學生，經本府核

定為低收入戶者，保障每校最低錄取名額一名。

十、 各學校推薦優秀學生申請本獎學金應檢附下月證明文件:

(一)申請書一份。

(二)學生證影本(正、反面且須其本學期誰冊章)。

(三)前一學期學業成績證明書(單)一份(請學校加蓋證明章)。

(四)符合本要點第二點各款資格之書面證明。

(五)戶口名簿影本(請學校加蓋與正本相符及審核章)或戶籍跨本一份。

前項第三款之成績證明書(單) ，各級學校新生應繳送前級學校畢業成績

(即園中一年級上學期繳送國小畢業成績、高中一年級上學期繳送閩中畢

業成績，餘以此類推)。

申請本獎學金所送各項書表，不論審查合格與否，概不發遷。

十一、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縣、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預算項下文應。



彰化縣 O 學年度第 O 學期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書國

性別
口男 詳細戶

姓名 口女 籍地址

身分證 出生
年月 日 學生聯絡電話

字號 年月日

家長 與申請人
申請學生 (請簽章)

姓名 5月靜、

校
依請 口國民小學

名

科 料
口國民中學

肆

業
系 象 口高中(職)(包括專科一至三年級學生;進修學校學生)

學 級年 年級: 口大專(院)校(包括進修部學生;專科四年級以上學生)
枝一
班 班別: 填寫
別 口研究所

。大專院校及研究所申請不包括教育推廣學分班、實習生、在職進修及學分補助費之學生。

學員成
國民小學、國氏中學

高中(職)以上學校(分數)

高中職 大專(院)校
(分數) 研究所

(含五專一至三年級) (含五專四、五年級)

口園中 口國小 學業成績(平均)

學習領域總

平均成績
綜合表現

有無小過(含)以上之紛表:口有口無; 嘉獎(含)以上次數 主/主、 三久
(獎懲情形)

國文成績 操行、德行成績或綜合表現

前一學期

平均成粉數

附 口學生證影印本(五、反面，且須具本學期挂冊章)
有口(請詳填)繳 國小請檢附在學證明

言登

口前一學期學業成績證明(分數)
是否享有公費或

明
政海其他獎學金

文 口符合本要點第二點之一一一款資格之書面證明文件
件 無口
口戶口名簿影印本或戶鑄膳本

經本校查證'上開申請人:

一、 申請表所列各項資料屬實

二、設籍彰化縣、滿六個月以上無誤

三、 學生家境狀況符合本獎學金實施要點二所列自強項目

口校方已完成上網填報，請申請學生就讀學校承辦單位主管核章證明已確認。

承辦人: 主任. 校長:

(承辦人聯絡電話: 分機

申請日期: 0 年 0 月 0 日



(校名全銜) 學校 。 學年度第 O 學期
申請「彰化縣、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」彙整清冊

獎學金申請組別: (請勾選)

口國小
口園中(包括補校學生)
口高中職(包括專科一至三年級學生;進修學校學生)
口大專(院)校(包括進修部學生;專科四年級以上學生)
口研究所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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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句
，
』
一
呵
。

備註:

1.學校名稱請務必填列校名全銜，俾利後續作業。

2. 1*組科別」欄位:國小組、圈中組不分料，此欄位兔填。

3. I 符合本獎學金自強類別項次」欄位:請依「彰化縣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」

第二點自強類別填列，並以類別 1 、 2 、 3 、 4 項次依序填列。

4. I 學業(智育)成績」欄位:請填列上個學期成績，閩中組學生成績證明書之學習領域總

平均成績、高中職以上學制請填列智育成績。



。學年度第O學期自強優秀學生獎學金
學校證明書

學校名稱

就讀年級、
科系別

「家庭遭遇

變故，致生

活 F各方令困

難」學生家

庭現況描述

學生姓名

導師簽名

上述家庭現況與事實相符，特立此書，以茲證明。

臨時罵中處

中華民國 0 年 0 月 0 日




